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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申請在中華民國境

內設立分公司者，應檢

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

下簡稱民航局）申請核

轉交通部許可後，依法

辦理外國公司認許及分

公司登記，並向海關辦

理登記，取得證明文

件，由民航局核發外籍

民用航空運輸業分公司

許可證(如附件一)後，

始得營業。 

一、申請書 (如附件

二)。 

二、委託授權書。 

三、登記國主管機關發

給之民用航空運輸

業許可證。 

四、主要股東名簿。 

五、現有航線圖。 

六、符合第四條之一規

定之消費者保護措

施。 

前項分公司許可證

之登記事項變更時，應

於辦妥分公司變更登記

後十五日內，向民航局

申請換發分公司許可

證。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申請在中華民國境內

設立辦事處者，應檢附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文件一式二份向民航局

申請核轉交通部許可

後，依法向有關機關辦

理備案。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分公司結束營業，應

先報請民航局轉報交通

第三條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申請在中華民國境

內設立分公司者，應檢

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

下簡稱民航局）申請核

轉交通部許可後，依法

辦理外國公司認許及分

公司登記，並向海關辦

理登記，取得證明文

件，由民航局核發外籍

民用航空運輸業分公司

許可證(如附件一)後，

始得營業。 

一、申請書 (如附件

二)。 

二、委託授權書。 

三、登記國主管機關發

給之民用航空運輸

業許可證。 

四、主要股東名簿。 

五、現有航線圖。 

前項分公司許可證

之登記事項變更時，應

於辦妥分公司變更登記

後十五日內，向民航局

申請換發分公司許可

證。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申請在中華民國境內

設立辦事處者，應檢附

第一項各款文件一式二

份向民航局申請核轉交

通部許可後，依法向有

關機關辦理備案。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分公司結束營業，應

先報請民航局轉報交通

部備查，並自結束營業

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原

領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

分公司許可證繳還；屆

為落實保障消費者權益並

加強對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之管理，增訂第一項第

六款，明定業者申請在中

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

時，應提交符合修正條文

第四條之一規定之消費者

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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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備查，並自結束營業

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原

領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

分公司許可證繳還；屆

期未繳還者，由民航局

逕行公告註銷。 

期未繳還者，由民航局

逕行公告註銷。 

第四條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在中華民國境內訂

立客運或貨運總代理契

約時，應由總代理公司

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

份，申請民航局核准，

並報請交通部備查： 

一、申請書 (如附件

三)。 

二、總代理契約中、英

文本。 

三、登記國主管機關發

給之民用航空運輸

業許可證。 

四、總代理公司證明文

件。 

五、符合第四條之一規

定之消費者保護措

施。 

客運總代理公司應

為民用航空運輸業、綜

合或甲種旅行業。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得為其他外籍民用航

空運輸業之客運或貨運

總代理。 

總代理公司所代理

之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攬

載客貨發生運送糾紛或

爭議者，總代理公司應

負責協助妥善處理。 

總代理公司與外籍

民用航空運輸業簽訂之

總代理契約終止或變更

時，應報民航局備查；

其報民航局備查前所發

生之運送糾紛或爭議，

第四條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在中華民國境內訂

立客運或貨運總代理契

約時，應由總代理公司

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

份，申請民航局核准，

並報請交通部備查： 

一、申請書 (如附件

三)。 

二、總代理契約中、英

文本。 

三、登記國主管機關發

給之民用航空運輸

業許可證。 

四、總代理公司證明文

件。 

客運總代理公司應

為民用航空運輸業、綜

合或甲種旅行業。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得為其他外籍民用航

空運輸業之客運或貨運

總代理。 

總代理公司與外籍

民用航空運輸業簽訂之

總代理契約終止或變更

時，應報民航局備查。 

一、為落實保障消費者權

益並加強對外籍民用

航空運輸業之管理，

增訂第一項第五款，

明定總代理公司於提

出總代理申請時，應

提交符合修正條文第

四條之一規定之消費

者保護措施。 

二、為明確規範總代理公

司應協助處理外籍民

用航空運輸業在我國

營運所衍生之運送糾

紛或爭議，爰參考航

業法第三十八條內

容，增訂第四項規

定。 

三、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五項，

並增訂為明確規範總

代理公司與外籍民用

航空運輸業所簽訂之

總代理契約有變更或

終止時，總代理公司

對於報民航局備查前

之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在我國營運所發生

之運送糾紛或爭議，

仍應負責協助妥善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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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四條之一  外籍民用航

空運輸業在我國經營定

期客運航線，應依下列

規定採取消費者保護措

施： 

一、建立航班異常處理

機制。 

二、提供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中文服務專線

電話。 

三、建構繁體中文之網

路交易平臺，並提

供繁體中文之運送

條款。但無網路交

易平臺者，不在此

限。 

四、依交通部公告之國

際機票交易重要須

知範本提供相關資

訊。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在我國經營客運包機

或定期貨運航線者，準

用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 

本規則中華民國

Ϛᴍ гדҳѣϡϫϚ
ѡ Ӕ╟ᴩ›ȲБṼᾎ
ӴиеҨἨ Ӵ ҅
Пҵפּ€ Ӗӣ Ὲ

Ȳ ᴞӐ ⁄
Ӕ╟ᴩПѡ г ѣв
ȲṼ›ϡ ứ  
῏’ ╟ Ӗ ᶝ
▲ȴ>

>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保障消費者權

益，明定業者營運定

期客運航線時，應依

乘客與航空器運送人

運送糾紛調處辦法建

立 航 班異 常 ( 含 延

誤 、 取消 ) 處 理 機

制、提供以市話計費

之中文服務專線電

話、建構繁體中文之

交易平臺、依交通部

公告之國際機票交易

重要須知範本提供相

關資訊(含隨票提供

機票使用限制、行李

規定資訊及退票作業

期限等)。另外籍民

用航空運輸業如未透

過網路交易者，應可

不受第一項第三款本

文規定之限制。 

三、第二項明定經營客運

包機或定期貨運航線

者，準用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有關建立

航班異常處理機制及

提供以市話計費之中

文服務專線電話之規

定。 

四、第三項明定於本規則

修正前已設立分公司

或訂立總代理契約

者，應於六個月內依

前二項規定檢附消費

者保護措施送民航局

備查。 

第七條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申請國際客運或貨

運包機，應合於下列規

定，並不得以貨運包機

名義集運貨物： 

一、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第七條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申請國際客運或貨

運包機，應合於下列規

定： 

一、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申請包機，應以

一、業者申請國際客運或

貨運包機，如依條約

或協定另有規定者，

應從其規定；並參考

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

審查綱要第十三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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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申請包機，應以

經營第三航權及第

四航權為限。但依

平等互惠原則或條

約、協定另有規定

或貨運包機有特殊

理由經報請民航局

核轉交通部核准

者，不在此限。 

二、經營國際包機不得

影響定期航線班機

之營運。但因條約

或協定另有規定

者，或有下列情形

之一，經民航局核

准者，不在此限： 

(一)春節、清明節、端

午節、中秋節或其

他連續三日以上假

期及其前後三日之

國際客運包機申

請。 

(二)配合國際貿易旺季

之臨時性國際貨運

包機申請。 

經營第三航權及第

四航權為限。但依

平等互惠原則或條

約、協定另有規定

或貨運包機有特殊

理由經報請民航局

核轉交通部核准

者，不在此限。 

二、經營國際包機不得

影響定期航線班機

之營運。 

三、不得以貨運包機名

義集運貨物。 

二項規定，為基於平

等互惠原則，爰修正

第二款，比照國籍業

者包機申請之規定。 

二、為符合實務需求，將

第三款文字移列至本

文中，以資明確。 

第八條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請領外籍民用航空

運輸業分公司許可證、

航線證書時，應分別繳

納許可證費、證書費各

新臺幣三萬六千元。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總代理公司依第四條

第一項提出申請時，應

繳納審查費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分公司許可證或航線

證書毀損或遺失時，外

籍民用航空運輸業應敘

明理由，申請民航局

換、補發，並應繳納

換、補證費每張新臺幣

二千一百元。 

第八條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請領外籍民用航空

運輸業分公司許可證、

航線證書時，應分別繳

納許可證費、證書費各

新臺幣三萬六千元。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分公司許可證或航線

證書毀損或遺失時，外

籍民用航空運輸業應敘

明理由，申請民航局

換、補發，並應繳納

換、補證費每張新臺幣

二千一百元。 

前項換、補發之航

線證書，其有效期限應

與原核發航線證書之有

效期限一致。 

一、依據規費法第七條規

定，為特定對象之權

益辦理審查事項，應

徵收行政規費，爰增

訂第二項有關提出總

代理申請應繳納審查

費之規定。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

三項分別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三項及第四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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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換、補發之航

線證書，其有效期限應

與原核發航線證書之有

效期限一致。 

第九條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申請國際包機，應

向民航局繳納申請費每

架次新臺幣二千元。 

前項架次之計算，

以自外國一地進入中華

民國境內降落或自國境

內前往外國一地之起飛

為一架次。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申請取消已核准之包

機，於起飛前報經原核

准單位核准者，申請費

用減半繳納。 

第九條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申請國際包機，應

向民航局繳納申請費每

架次新臺幣二千元；其

自外國一地進入中華民

國境內降落或自國境內

前往外國一地之起飛為

一架次。 

前項包機之申請經

核准後取消者，申請費

用減半繳納。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

移列至第二項，並酌

修文字。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至第三項；另考量取

消已核准之包機，應

於起飛前報准始得減

半繳納包機申請費，

並鑒於包機申請除由

民航局核准外，亦得

由民航局委託之航空

站經營人核准，爰酌

修文字。 

第十條之二  本規則各項

飛航申請得於民航局所

指定之資訊系統以電子

化方式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飛航申請得於民

航局所建置之資訊系

統以電子化方式為

之。 

第十條之三  第六條及第

十條準用民用航空運輸

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及

第二十條有關飛航申請

或變更之受理及核准，

民航局得委託航空站經

營人辦理。 

民航局依前項規定

為委託行為時，應將委

託之對象、事項及法規

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於

政府公報。 

 一、本條新增。 

二、為簡化飛航申請作

業，提升行政效率，

明定民航局得將部分

飛航申請委託航空站

經營人受理及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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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一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分公司許可證 

字第    號 

 

茲有          等以下列事項申請經營民

用航空運輸業核與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管

理規則規定相符依照民用航空法第八十二

條發給此證 

 一、公司名稱： 

 二、代表人姓名： 

 三、業務範圍： 

 四、在臺營業資金：新臺幣 

 五、公司地址： 

 

   局 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分公司許可證 

字第    號 

 

茲有          等以下列事項申請經營民

用航空運輸業核與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管

理規則規定相符依照民用航空法第八十二

條發給此證 

 一、公司名稱： 

 二、代表人姓名： 

 三、業務範圍： 

 四、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五、公司地址： 

 

   局 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配合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二條規定，外國公

司應專撥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用之資

金，另依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規定，外

國公司認許事項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

用之資金，爰配合修正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分公司許可證所載實收資本額為在臺營

業資金。 

 




